
共青团宿迁市委员会
宿迁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宿预青〔2013〕8号

关于开展2013年度市级

“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县（区）综治办、团委、预防办，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湖滨新区、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市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园、市洋河新区综治办、团工委，市各相关创建成员单位：

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切实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现就组织开展2013年度市级“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通知如下：

一、创建条件和标准
 “青少年维权岗”是指与青少年直接有关的基层单位中自觉履行法律和政策赋予的职能，为维护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作出突出贡献并经考核命名的单位或部门。

2013年度市级“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在共青团、法院、检察院、教育、公安、民政、司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建设、工商、质监、广电、新闻出版、工会等系统和行业开展。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的单位要做到：

1、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贯彻实施“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程”，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

2、有专门的组织领导力量、明确的创建计划、切实的创建措施、规范的运行管理机制；有向社会公开维权范围、维权电话、单位地址和负责人；设有内容详实的创建基础台帐，做到人员落实、工作落实、档案资料齐全和效果明显。 
3、开展创建 “青少年维权岗”活动的单位，领导班子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团结协作，无违法违纪现象。

二、推荐方式和名额

1、市级各行业系统申报创建的单位和部门，由本行业系统创建领导小组按照创建条件，组织审查，符合要求的，向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

2、县（区）申报创建的单位和部门，必须被命名为本级 “青少年维权岗”满半年，由各县（区）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同意后，向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推荐。

3、各县（区）推荐2～3个单位或部门，各行业系统推荐1个单位或部门。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按照《关于深入开展“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团苏委联〔2011〕26号）的相关要求集中对被确定为创建单位或部门进行考核。经考核验收合格后，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进行集中命名表彰。

4、市级“青少年维权岗”每两年开展一次创建命名，上半年提出创建申请，年底进行考核命名。市级“青少年维权岗”有效期限为3年，2010年以后被命名表彰为市级“青少年维权岗”的单位或部门不再推荐。

三、创建步骤

1、推荐申报（2013年7月上旬）：各县（区）、各行业系统推荐创建单位，填写申报表，报送申报材料。

2、创建（2013年7月—12月）：申报单位通过审核后，进入创建阶段。期间，市创建“青少年维权岗”活动领导小组对创建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进行创建工作通报，并根据检查情况和创建期满审核结果，确定符合标准的“青少年维权岗”名单，进行集中公示。

3、命名（2014年1月）: 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对符合创建条件的创建单位，授予市级“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和牌匾。全市2013年度市级“青少年维权岗”命名总量控制在20个左右。

四、工作要求

1、各县（区）、行业系统创建领导机构对拟参加推荐创建的单位和部门，按照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审查，符合申报条件的，如实填写推荐表和上报创建材料（主要包括：近年来开展青少年权益保护、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以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等方面的图片和材料说明），推荐表和创建材料各一式二份，创建材料不少于1000字。

2、各推荐单位请于2013年7月10日前将推荐表和创建材料报送至市“青少年维权岗”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团市委权益部）联系电话：84358680  传真：84358354，电子邮箱：sqtswdyn@163.com

3、各县（区）、各行业系统在“青少年维权岗”创建过程中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总结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并自觉运用到实际工作之中，从而充分调动和发挥各系统行业的职能优势，为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多扎实、有效的服务。

附件：2013年度市级“青少年维权岗”推荐表
共青团宿迁市委               宿迁市综治委预防青少年

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

                                    2013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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